
二零零九年一月二十二日討論文件 文件編號: TFEC-D02 
 

經濟機遇委員會  
 

所收到的建議及特區政府的初步回應  
(截至二零零九年一月二十一日止 ) 

 

 
1. 金融服務業  備註 (註 ) 

1.1  推廣香港作為環球金融中心，包括在香港發展人民幣業務。  
 

同意。持續進行中。  

1.2  運用財務風險管理和中間及後勤部門技術的專門知識。此舉可提供一個平台，讓香港

運用其專門知識，協助內地企業(包括公司或財務機構)，從而為香港市民創造機會。 

 

同意。持續進行中。  

1.3  利用在香港的人民幣存款。銀行直接貸款予在中國內地(限於在廣東省試行)或香港經

營並有人民幣負債的香港企業，以改善這些企業的資金流動情況。 

 

同意。正在跟進。  

1.4  放寬按揭保險計劃。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司應把承保按揭成數由 25%提高至 30%，以

助物業買家在金融風暴下取得按揭貸款。  

 

同意。已經完成。  

1.5  協助安排按揭／再按揭。政府應鼓勵銀行與借款人商訂更長的還款期和修訂每月按揭

供款額，協助他們渡過難關。 

 

同意。正在跟進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(註 ) 如在備註一欄沒有特別註明，該建議正被考慮中。新增或經修訂的建議以藍色標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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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.6  吸 引 更 多 台 灣 公 司 來 港 設 立 地 區 總 部 ／ 地 區 辦 事 處 ； 為 金 融 服 務 業 發 掘 商 機 ，
促 進 兩 岸 貿 易 。 政 府 應 採 取 更 多 便 利 措 施 ， 吸 引 台 灣 公 司 來 港 投 資 ， 並 以 香 港

作為管理其地區業務的基地。  

 

同意。持續進行中。  

1 .7  檢 討 監 管 機 構 如 何 以 公 允 價 值 編 製 的 財 務 報 表 進 行 監 管 。 有 意 見 認 為 某 些 資 產

按  “ 市 價 ” （ 即 公 允 價 值 ） 作 評 估 ， 會 使 金 融 機 構 的 困 境 加 劇 ， 因 為 這 些 機 構

被迫以低市價出售資產，以符合資本要求。  

 

 

1 .8  亞 洲 基 金 — 協 調 外 間 支 援 。 國 際 貨 幣 基 金 組 織 剛 設 立 了 一 項 新 的 貸 款 安 排 ， 協

助 基 調 良 好 但 急 需 流 動 資 金 的 經 濟 體 系 。 《 清 邁 倡 議 》 是 另 一 個 例 子 。 政 府 應

考 慮 參 與 這 些 倡 議 ， 以 紓 緩 區 內 短 期 流 動 資 金 緊 絀 的 問 題 ， 並 補 充 現 行 國 際 金

融安排的不足。  

 

 

1.9 香港政府成立類似淡馬錫的投資基金。  

 

 

1.10 引入法定的“企業拯救”或“臨時監管”制度或重新考慮制定類似《美國破產法》第
11 章關於無力償債的法例。此舉目的在於為財政基本穩健但遇到短期財政困難的商業

機構提供喘息空間。 

 

同意。正在跟進。  

1.11 在香港證券交易所推出人民幣面額的 H 股交易所買賣基金。此舉有助在香港發展新

的人民幣產品，並吸引更多內地投資者投資香港市場。  
 

 

1.12 把 香 港 發 展 成 為 專 屬 自 保 中 心 (由 附 屬 公 司 承 保 其 母 公 司 的 風 險 )， 對 象 是 以 內
地 為 基 地 的 國 際 企 業 。 政 府 在 政 策 給 予 支 持 ， 並 尋 求 內 地 當 局 支 持 ， 以 鞏 固 香

港作為內地的金融中心和區域再保險及風險管理樞紐的地位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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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. 貿易和物流  

2 .1   更 充 分 利 用 《 內 地 與 香 港 關 於 建 立 更 緊 密 經 貿 關 係 的 安 排 》 （ 《 安 排 》 ） ； 加
快 與 珠 三 角 地 區 的 融 合 。  

同意。持續進行中。  

2 .2   加 強 與 鄰 近 國 家 和 地 區 的 貿 易 合 作 。 政府應：  同意。持續進行中。  

 –  積極與鄰近的經濟體系建立雙邊或多邊貿易關係：以及  

 
–  充分利用香港與內地西南各省的聯繫，以期憑藉這些省份在中國-東盟合作中所

佔的地理優勢而得益。  
 

2.3  加 強 與 “ 金 磚 四 國 ” 的 貿 易 關 係 。 政 府 與 印 度 、 俄 羅 斯 和 巴 西 簽 訂 類 似 《 安

排 》 的 貿 易 協 議 ， 與 這 些 經 濟 體 系 在 能 源 、 電 訊 、 生 物 科 技 等 方 面 發 展 策 略 性

合作關係。  

 

 

2.4  促 進 香 港 品 牌 的 發 展 。 政府促進香港品牌在本地和內地的推廣和發展。  

 

同意。持續進行中。  

2.5 擴大香港製造商的訂單來源地區範圍。對於那些未能或不會發展自己的零售品牌的製

造商，政府可鼓勵他們爭取內地生產商或品牌的訂單，以減少依賴海外市場。 

 

 

2.6 通過實施更優惠稅務安排推動人才流往內地。政府應准許在內地逗留超過 183 天的港

人繳納香港的個人入息稅，而無須繳付內地較高的個人所得稅，從而鼓勵本港人才在

內地工作和逗留。香港政府可收取上述稅項，然後根據納稅人在內地逗留的時間與內

地按比例攤分。 

 

 

2.7 因應兩岸三通的發展採取更多與台灣建立更緊密貿易關係的措施。  

 

同意。持續進行中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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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3. 旅遊業及與消費相關的行業  
 

3.1  擴 大 個 人 遊 計 劃 和 在 中 國 推 廣 香 港 旅 遊 。 由 於 內 地 受 全 球 金 融 海 嘯 的 影 響 較 為

輕 微 ， 人 民 幣 轉 強 ， 內 地 人 外 遊 的 意 欲 很 可 能 會 增 加 。 政 府 應 在 內 地 開 設 更 多

旅 遊 推 廣 辦 事 處 ， 並 動 用 更 多 資 源 發 展 內 地 市 場 ， 推 廣 香 港 作 為 優 質 旅 遊 中 心

的地位，並舉辦主題購物或美食節等活動。  

 

同意。正在跟進。  

3.2  放 寬 台 灣 旅 客 的 入 境 限 制 。 隨 着 海 峽 兩 岸 關 係 逐 漸 改 善 ， 兩 岸 旅 遊 的 需 求 將 會

增 加 。 由 於 香 港 與 內 地 城 市 之 間 交 通 方 便 ， 香 港 可 藉 着 放 寬 入 境 限 制 ， 吸 引 更

多台灣旅客經香港前往內地。  

 

同意。政府已於二零

零九年一月一日起加

強為台灣居民提供的

入境便利措施，包括

取消台灣居民三十天

內只可申請兩次“網

上快證”的規定及將

“網上快證”和多次

入境許可證持有人在

港的逗留期限由十四

天延長至三十天。  

 
3.3 舉辦大型盛事以刺激經濟。宣傳東亞運動會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周年紀念活

動，並舉辦其他大型盛事，以刺激消費和凸顯香港“盛事之都”的形象。 

 

同意。正在跟進。  

3.4 在 香 港 發 展 新 的 高 檔 貨 品 銷 售 中 心 。 仿 效 紐 約 、 東 京 、 棕 櫚 泉 市 和 拉 斯 維 加 斯

等地方的做法。  

 

同意。正在跟進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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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房地產業及建造業 

 

4.1 加 快 進 行 基 建 工 程 。 政 府 應 加 快 進 行 各 項 基 建 工 程 ， 凸 顯 政 府 發 展 香 港 成 為 區

域 運 輸 及 物 流 中 心 的 決 心 ， 以 加 強 市 民 對 政 府 的 信 心 ， 同 時 為 建 造 業 和 相 關 界

別創造更多職位。  

 

同意。正在跟進。  

4.2 進行更多跨境基建工程。與內地合作，進行更多跨境基建工程，進一步加強連接內地

與香港的交通網絡連接。 

 

同意。正在跟進。 

4.3 簡化契約修訂程序。政府簡化契約修訂程序，從而降低土地成本，刺激在房地產發展

方面的投資，並創造就業機會。  

 

 

4.4 容許地價仲裁。加快政府與發展商就補地價的商討，使更多建設項目能盡早開展。  

 

 

4.5 資助樓宇維修及改善工程。政府推出自願參與計劃，提供 100%資助，以供維修達若

干年樓齡的舊樓，以為現有樓宇進行改善工程。 

 

 

4.6 利用空置的政府物業或土地刺激經濟。政府提供空置土地／物業，供作另類用途，例

如發展創意工業或環保工業。  
 

 

4.7 加快市區重建。政府應盡快取得立法會批准把《土地 (為重新發展而強制售賣）條

例》下有關強制售賣的申請門檻由 90%調低至 80%的建議，以促進舊樓重建，創造就

業機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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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8 推行以下措施，以鼓勵個人和中小企購置可負擔的房屋自用：  
 
− 向有固定工作、一般收入的市民提供長期(35 年)定息按揭貨款(但樓價和面積可

設有上限)；以及  
 

− 為中小企提供長期按揭貨款，供購置物業自用，以改善他們的經營能力，免受租

金波動的影響。   
 

 

 
5. 中小企  

 

5.1 避免出現對中小企信貸緊縮的情況。政府應： 

 

 

 –  鼓勵銀行幫助中小企融資，協助中小企解決資金周轉問題； 同意。正在跟進。  

 –  利用代理借貸，把資金存入銀行，經銀行借予中小企；以及 

–  設立中小企政策銀行，提供較理想的長遠支援。 

 

 

5.2 協助在內地有營運單位的中小企。政府應與內地當局(包括國家級、省級和地方級)探

討協助中小企的務實措施，包括： 

 

 探討內地的銷售機會，協助中小企進入內地的龐大內需市場。 

 
 協 助 香 港 公 司 為 根 據 其 內 地 營 運 單 位 簽 署 的 銷 售 合 約 而 出 口 的 貨

品，取得更大的出口信用保險保額。 

 
 與銀行磋商，容許香港廠商使用在珠三角購置但因歷史問題而並無

妥善業權的土地，作為貸款抵押品。 

 

同意。正與內地跟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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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安排定期貸款以便添置設備，因為傳統租賃公司 (例如歐力士（亞

洲）有限公司)已沒有經營這些業務。 

 

 如壓鑄產品的模具運回和集中存放在香港，將豁免出口稅。 

 

 設 立 平 台 ， 以 方 便 在 珠 三 角 營 運 的 香 港 製 造 商 交 流 資 訊 、 建 立 網

絡、分享訂單及進行銷售轉介。 

 
 成立專責單位，通過資訊發放、免費交通安排及遷移服務，動員過

剩的勞工應付區內其他地方的人力需求。 

 
5.3 協助中小企吸引外國客戶。政府應考慮放寬對俄羅斯及其他獨聯體國家旅客實施的入

境規定。 

 

同意。持續進行中。  

5.4 向中小企提供租金援助。政府應勸喻領匯和房屋委員會避免加租。 由 二 零 零 九 年 一 月

起，房屋委員向零售

及工廠租戶提供兩個

月的租金優惠，即少

收 50%的淨租金 (不

包 括 差 餉 及 冷 氣 費

用)。 

 
5.5 擴大商業信貸資料庫的涵蓋範圍。政府應將每年營業額不超過港幣 1 億元的企業納入

商業信貸資料庫的涵蓋範圍，以協助中小型企業向銀行貸款，並將“重要欠帳” 定

義所指的逾期日數由 60 日縮短至 30 日，從而向銀行提供更佳的信貸資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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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與就業有關的建議  

 

6.1 創造職位。政府應考慮創造就業機會的措施。 

 

同意。正在跟進。  

6.2 保障就業。政府應提醒企業，除非絕對有必要，否則不要裁員或減薪；以及加強為求

職者提供的就業支援服務。 

 

同意。正在跟進。  

6.3 推廣職位共享安排。此舉除可改善就業情況外，還可提升失業者的士氣，減輕綜合社

會保障援助計劃的負擔。 

 

 

6.4 僱員再培訓。資助僱主試用新加入就業市場的人士，或推行實習計劃，協助求職者裝

備自己，讓他們在經濟復甦時有更佳就業前景。 

 

同意。正在跟進。  

6.5 提升現有人才的技能和挽留人才。高等院校為因金融海嘯而被裁的專業人士開辦課

程，以提升他們的技能。  
 

同意。正在跟進。  

6.6 資助僱員在公司內接受再培訓。公司可因而保留技術錯配的僱員，避免裁員。這些僱

員接受在職再培訓後，可重新調派到同一家公司或集團內另一個職位。此舉有助減少

失業，並為有關僱員提供更有效的再培訓機會。 

 

 

 
7. 其他範疇 

 

7.1 環保工業。政府應採取多項措施促進環保工業(例如回收再造業)的發展。 

 

 

7.2 創意工業。政府應安排舊式／空置工業大廈，供本地年輕創作人才使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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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3 把香港發展成為食物檢驗、中醫藥、健康食品等業務的中心。此舉有助提高香港在個

別工業的整體競爭力，促進本港經濟長遠發展。 

 

 

7.4 把香港發展成為內地企業走出去的平台。 
 

同意。需要加強。  

7.5 善用內地新來港定居的人才。政府應： 

 

–  協助內地新來港定居人士融入社會，善用這些人力資源；以及 

–  容許在內地取得的學術或專業資歷與香港相應資歷制度掛鈎。 

同意。將會跟進。  

7.6 與稅務有關的建議  
 

 

 –  香港在交換課稅資料方面採用國際標準。此舉讓香港能夠與其他國家共同構建處

理雙重課稅的網絡，並促進香港與貿易伙伴之間的雙向投資。 

–  提供稅項虧損寬免。政府容許公司以稅項虧損抵銷往年已徵稅的利潤(即本年虧

損轉回)，並容許集團公司之間分擔／轉移稅項虧損(即集團虧損寬免)。 

 

 –  向中小企提供稅項寬減，例如調低中小企的稅率。  

 –  檢討稅制及法例，藉着為對從事來料加工和進口加工的製造商制定劃一攤分海外

利潤和扣減機器與設備開支的安排，以協助在內地的香港製造商。 

 

 
 
經濟機遇委員會秘書處  
二零零九年一月二十一日 


